
音乐学院演出服装借用申请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音乐学院各组织申请服装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此章程。

第二条：服装及配饰等资产的所有权归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资产借用由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管理。

                       第二章 借用章程

第三条：根据以上原则，学院服装使用范围暂定如下：

        （一）学院承办的各类活动。

        （二）院级各学生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

        （三）学院各个系内举办的活动。

        （四）学院内各个经批准成立的学生团体活动。

        （五）以个人名义一般不予考虑，但是视情况而定，必须经领导批准。

第四条：经借用的服装不得用于反动、迷信、不健康的活动，一经发现即予以警  

告，造成严重后果的，通知该单位或个人领导，追究借用负责人的责任。

第五条：借用单位或个人须爱惜服装，保持其整洁和完整，严禁蓄意污损、破坏；借用单位或个人须在借用时间内对所借用服装负责。

第六条：服装借用本着不影响学院正常演出为原则。

第七条：服装借用的最长期限为4天，并同时考虑具体的活动时间。

第八条：借用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时归还所借用服装，如有需要续借的，须于使用截止日期前一天晚上到申请地点申请续借，学院资产管理员在保障其他已提交申请的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可批准续借；不需要续借的，须于使用截止日期当天晚上将借用服装归还。

第九条：借用单位或个人归还所借用服装时，应将服装清理干净，并保证将其完好无损的归还办公室；资产管理员在确定归还的服装符合规定后将所收取押金归还，并收取一定的租金（此租金用于服装的清洁及维护）；若借用服装有损坏的情况，借用单位及个人应先将其修复好后再行归还，否则资产管理员将扣押押金，发生的所有赔偿责任由借用方承担。

第十条：任何以组织名义借用服装的，须经院领导批准后方可借用。

第十一条：所借用服装在借用期间内遗失的，由借用单位或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未按时归还资产的，按每件10元/天缴纳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个人借用服装的资格。

 第三章 借用具体流程

第十三条：任何以组织名义借用服装的借用负责人和以个人名义借用服装的个人须到学院办公室认真填写服装借用登记表。

第十四条：填写完服装借用登记表，并向资产管理员支付一定押金，由资产借用管理员审批登记后，借用单位或个人方可将所借用服装自行搬离、使用，学院办公室不负责搬运事项。

第十五条：学院办公室不提供寄放服务，管理员在外借期间对外借服装不负有看管义务。

第十六条：经此程序的，借用方仅享有所借用服装的使用权，禁止擅自转借，一经发现，立即收回外借服装，并取消借用单位或个人及转借单位或个人借用服装的资格。

第十七条：未经此程序的，不得擅自使用学院服装，一经发现，剥夺该单位或个人借用服装的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本条例自制定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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